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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成果的相关要求

高校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成果是在美育改革创新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引领性、突破性、示范性的做法、举措和经验，包括学术论文和教学改革案例2个类别。

一、选题范围
（一）学术论文

1. 学校美育的内涵与价值功能

2. 中华美育精神的内在意蕴与时代价值

3. 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实践路径

4. 高校教师美育素养提升路径

5. 高校学科美育与创新型人才培养

6.“五育并举”视域下高校美育育人模式创新

7. 新时代高校美育评价改革

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美育的策略与路径

9. 高校数字美育新生态构建

10. 艺术师范教育改革发展

11. 高校艺术教育中外比较

12. 高校美育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实施路径

（二）教学改革案例

1.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教学体系建设

2. 高校美育课程与教材建设

3. 高校学生艺术社团及实践工作坊建设

4. 高校跨学科美育实践

5. 高校美育专门机构和教师队伍建设

6. 高校美育评价制度建设

7. 美育名师工作室建设

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基地建设

9. 艺术展演育人实践

10. 艺术师范教育基本功展示引领人才培养

11. 高校助力乡村学校美育提质发展

12. 高校美育资源与社会艺术资源共建共享

二、报送要求

（一）数量要求
学术论文作者不超过2人；教学改革案例以单位名义提交，完成人不超过3人。各高校在组织校级评选的基础上，可报送学术论文与教学改革案例各1—2篇。
（二）材料要求
1. 学术论文。应为未公开发表的论文，须含摘要（300字左右）、3—5个关键词、正文（不少于5000字）及参考文献，论据充分，论证清晰、有条理，具有实践指导意义。A4排版，页边距上3.8cm、下3.2cm、左3.5cm、右2.5cm；主标题方正小标宋简体二号居中；副标题宋体小二号（加破折号）；正文一级标题黑体三号（序号“一、”），二级标题楷体三号（序号“（一）”），三级标题仿宋三号加粗（序号“1.”，数字为Times New Roman）；正文仿宋三号，首行缩进2字符，行距固定值30磅。
2. 教学改革案例。应为某地区或某高校美育改革经验总结，提交“文字+视频+图片”组合材料。文字材料须包含背景、做法、成效、建议等要素，主题突出、层次分明、特色鲜明，具有创新性、实效性、可推广性，字数5000字以内，排版格式参照学术论文相关要求。可选择性提交1个视频和5张以内图片，内容要紧扣文字材料，充分展示美育改革实践成果。视频时长5分钟以内，格式为MP4或MOV，大小不超过1G。图片选取代表性场景、作品、成效，JPG格式，大小不低于10M，分辨率为300dpi。
（三）其他要求
1.为保证公平，鼓励创新，以往已获评省级及以上同类奖项的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成果不得以同样内容重复参评。

2.学术论文/教学改革案例文本的标题，摘要和正文中不得出现作者姓名及所在单位名称，内容不得抄袭，违者取消参评资格。学术论文报送需提供当月知网查重报告（查重率、AI查重率不超过15%）。
三、评选

各高校要在广泛征集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认真组织校级评选，省教育厅将组织专家对各高校报送的学术论文/教学改革案例分别评选出一、二、三等奖。部分获奖学术论文/教学改革案例的负责人需参加全省优秀成果报告会，报告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获奖的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成果将编印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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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各项目报送材料说明

本次活动通过广东省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网络平台（https://gd.jmxy.cc/dxyszy）报送材料。

一、报送账号

（一）学校账号（二级账号）
1.获取方式。各高校帐号请登陆平台下载（由各高校牵头大艺展的部门负责管理，初次登陆系统后请及时修改密码）；

2.账号功能。负责审核本单位各类项目作品申报材料和汇总材料；负责申报优秀组织奖相关材料，负责填报送审作品承诺书。

（二）各作品账号（三级账号）

1.获取方式。由学校账号分配发放。

2.账号功能。负责报送各项目作品至学校账号，一个账号仅可以报送一个作品。

二、艺术表演类、艺术作品类、艺术实践工作坊、高校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成果、优秀组织奖材料报送

（一）报送时间：8月20日—9月7日。

（二）报送说明

1.作品账号是各类项目作品唯一报送渠道，报送作品类型与项目由学校账号确定后方可填报。
2.学校账号要严格审核各作品账号有关内容，报送后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更改报送人员信息。本单位各作品账号全部报送结束后，在学校账号系统生成各类项目PDF版汇总表、送审作品承诺书，由学校加盖公章后在平台上报省级。
3.申报灼华奖的节目须同时提交拥有该作品唯一表演版权的声明（系统下载并加盖公章上传）。
4.申报优秀组织奖需提交第一阶段校内活动开展情况，包括2000字以内加盖公章的书面总结材料（附加3—5张的宣传工作图片）及统计表。

三、报送联系人

（一）艺术表演类、高校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成果（广东工业大学）

总固定电话：020—37628060

舞蹈类作品：刘雨乔，电话：13922898887

器乐类作品：张来栋，电话：13972031679

声乐类作品：郭  婷，电话：18902280660

朗诵、戏剧类作品：劳子健，电话：13640216682

（二）艺术作品类、艺术实践工作坊（广州美术学院）

联系人：李许霞，电话：13710488063。
（三）网络平台技术支持

电话：17806503661（周一到周五 09:0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